
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學業成績預警實施辦法 

92年 6月 25日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

99年 9月 30日臨時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99年 11月 4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（授權統一修正校名） 

105年 9月 22日臨時教務會議修正通過(修正§2） 

106年 11月 3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(修正§3、§4、§5） 

第 一 條 為加強學生對學習狀況之了解及提供教師輔導之依據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預警制度實施方式如下： 

一、學生對某一學科如缺課時數達三次(含)以上者得請任課老師及導師瞭解原因

並予以輔導。 

二、期初預警：每學期開學二週內，教務處列印前一學期之學期成績總表交予導

師及系主任，俾利了解學生學習情形，得以加強輔導。 

三、期中預警：教務處於任課教師上網登錄學生成績結束後一週內，列印期中成

績總表並統計期中成績不及格學分數達七學分（含）以上名單，

將資料分送系科及導師，並由導師全權處理學生之輔導事宜，必

要時導師得另行通知家長，俾利落實預警機制。 

第 三 條  學業成績預警輔導方式如下： 

一、各班級導師對於成績預警之學生，應依其個別學習狀況給予適當之關懷與輔

導，以瞭解成績落後之原因。  

二、導師於輔導過程中如發現有心理或生活因素影響學生學習成效，應轉介學生

事務處諮商輔導組或生活輔導組進行輔導並提供必要之協助；對於學習有困

難之學生，應由各科系指定教師申請教學發展中心教學獎助生課後輔導或其

他適合人員進行輔導。 

三、前述訪談或輔導之紀錄，應填寫「學生學業成績預警輔導紀錄表」，並會辦相

關單位及教務處，紀錄表正本由各系留存，影本送交教務處備查。。 

第 四 條 全學期在校外實習學生之學業成績預警，由各系(科)或研究發展處負責。 

第 五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本規章負責單位：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



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成績預警輔導紀錄表 

學生姓名  學號  填表日期  

就讀系所 □研究所 □二技  □四技 □五專 

          所系科          年級   班 

輔          導          內          容 

 

 

 

導師 

預警原因： 

□期初預警  □期中預警   

學業成績不佳原因(可重複勾選)： 

□經濟因素□家庭因素□對課業沒興趣□投入社團 

□打工□生活作息不正常□對環境適應不良 

□讀書方法錯誤□高職(中)專業知識基礎差 

□語言因素(外籍生、僑生)□其他原因            

輔導內容： 

 

建議輔導措施： 

□學業輔導□心理輔導□生活輔導□其他輔導             

轉 介 輔 導

單位 

□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 □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

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 □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

□其他單位                  

 

輔導單位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生簽章 導   師 系 主 任 學 務 處 教 務 處 

     

備註： 

導師或系上對預警學生之輔導紀錄均應填寫「學生學業成績預警輔導紀錄表」，並會辦相關單位

及教務處，紀錄表正本由各系留存，影本請送交教務處備查。 


